
1999199919991999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局長電訊局長電訊局長電訊局長 ))))獲取獲取獲取獲取 ////披露資料披露資料披露資料披露資料

及查閱帳目及查閱帳目及查閱帳目及查閱帳目 ////文件等的權力文件等的權力文件等的權力文件等的權力

行使擬議第行使擬議第行使擬議第行使擬議第 7I7I7I7I 條所賦予的權力條所賦予的權力條所賦予的權力條所賦予的權力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

員要求當局闡述在何種情況下會引用及行使第 7I 條所賦予的權

力，及在考慮《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有關條文的情況下第三

的資料可如何獲得保障。

2. 擬議第 7I 條授權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文簡稱「電訊局長」)

要求持牌人提供其為執行職能而合理地需要及與該持牌人業務有

關的資料。此外，擬議第 7I 條授權電訊局長只可在符合公眾利益

的情況下披露有關資料，而根據該條第 4 款的規定，電訊局長必

須讓有關持牌人有合理機會作出申述。擬議第 7I 條是以一項現行

的牌照條件為藍本 (例如附件 A (只備英文本 )內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牌照一般條件第 18 條及簽發給個人通訊服務營辦商的公共無線

電通訊服務牌照的特別條件第 14 條 )。我們須強調有關權力具有

局限性，是電訊局長執行其職能所必需的。

3. 電訊局長為適當地執行其規管職能，必須利用擬議第 7I
條所授予的權力來規管電訊業的運作。舉例說，如市場出現懷疑

合謀釐定價格的情況，則電訊局長必須就有關個案作出調查，因

為合謀釐定價格是擬議第 7K 條 (反競爭行為 )及有關牌照條件所禁

止的違反競爭行為。在這情況下，電訊局長有必要取得持牌人的

相關資料；所需資料包括市場上持牌人之間的會議記錄、內部會

議記錄、採用有關手法訂定價格的資料及理由。持牌人不得以其

與其他持牌人訂立協議的資料或會議記錄該等資料屬於機密協議

的一部分為理由，而拒絕向當局提供該等資料。如有任何可證實

串通行為的確存在的協議或會議記錄，則根據第 7I(4)條的規定 (讓

有關人士有機會作出申述 )，電訊局長可能有必要在其調查報告內

披露該等協議或會議記錄的有關內容，否則，電訊局長調查報告

內的調查結果及結論未必可以符合自然公平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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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舉另一個例，假設業界向電訊局長反映網絡互連容量

不足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評估是否真的存在容量限制，電訊

局長必須取得持牌人的有關資料，以了解其現有容量、現有使用

量及模式、擴充容量的遠期計劃、作出有關預測的根據、實施時

間表及尚未滿足的客戶需求數量及詳情等。電訊局長在作出最後

決定前，可能需要向其他方面披露所取得的資料，以蒐集有關方

面的意見，核實有關資料是否真確，務求所作決定符合自然公平

的規則。

5. 在行使現有牌照條件或未來經制定後的第 7I 條所授予

的權力時，電訊局長將會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內

的條文。電訊局長所索取資料包含個人資料的情況非常少有。如

在該等少有的情況下，電訊局長所取得的資料當中包含個人資料

(例如客戶的身分），則電訊局長將會嚴格地把有關個人資料保

密，如同處理其他商業敏感資料一樣。電訊局長將會確保披露個

人資料的做法不會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電訊管理局人員進行電訊管理局人員進行電訊管理局人員進行電訊管理局人員進行「手法不當的調查」「手法不當的調查」「手法不當的調查」「手法不當的調查」

6. 香港電訊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

會議上作出陳述，指稱電訊管理局進行某種「手法不當的調查」，

曾在缺乏明確理由／理據的情況下要求香港電訊提供資料。當局

被要求就此事發表意見。

7. 當局認為香港電訊所作出的指稱是不公平和完全缺乏

事實根據的，同時對其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發表這種未經證實的

評論感到十分失望。為確保持牌人遵守有關條例及牌照條件，電

訊局長可能需要援用有關牌照的一般條件第 18 條，要求香港電訊

提供資料。電訊局長一直受行政法約束，必須依照法例行事及不

得任意行使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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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上述條例草案內有關索取資料等的擬議條文及其他條例內的比較上述條例草案內有關索取資料等的擬議條文及其他條例內的比較上述條例草案內有關索取資料等的擬議條文及其他條例內的比較上述條例草案內有關索取資料等的擬議條文及其他條例內的

相類條文相類條文相類條文相類條文

8.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議

員要求當局就條例草案內與索取資料及進入處所查閱紀錄及文件

等有關的條文，以及其他條例 (例如《廉政公署條例》 (第 204 章 )

及《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內的相類條文作出比較。我們曾研究

有關條例，發現該兩條條例下的執法機關與電訊局長所肩負的職

務和責任並不相同，而有關的權力的範圍及制衡措施亦不盡相

同。舉例說，條例草案授權電訊局長要求持牌人提供其為執行職執行職執行職執行職

能能能能而合理地需要合理地需要合理地需要合理地需要並與該持牌人業務有關與該持牌人業務有關與該持牌人業務有關與該持牌人業務有關的資料 (第 7I 條 )，但如電

訊局長要向非持牌人索取資料，則須先向裁判官申請命令，方可

要求非持牌人提供有關資料。不過，根據《稅務條例》第 51(4)

條，如有任何事宜任何事宜任何事宜任何事宜可能會影響某人根據該條例而須承擔的法律責

任、責任或義務，則為取得有關該等事宜的詳盡資料，評稅主任 /

稅務督察可要求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提交資料，而助理局長亦同樣可為此而要

求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出席接受訊問，並對全部問題如實作答。由於《稅務條

例》下有關執法人員的權力範圍明顯較廣及其可獲取的資料種類

明顯較多，因此《稅務條例》內亦載有較多有力的保密條文 (第 4

條 )。至於《廉政公署條例》則未載有一項普通有關索取資料的條

文，但卻載有賦予在該條例下授權的人員權力以檢取及搜查任何

其有理由相信包含有關該條例的罪行的證據的條文 (請參閱下文

第 9 段 )。

9. 關於進入處所查閱、抄印或檢取文件的權力，《稅務條

例》第 51B 條雖然規定有關的授權人員必須獲發手令才可進行搜

查，但一旦有權進行搜查，則幾乎任何任何任何任何處所及屬於任何人士任何人士任何人士任何人士的任任任任

何何何何文件都可以被搜查。相比之下，條例草案第 35A 條只授權局長

或獲局長授權的人士進入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持牌人的處所查閱與持牌人所經營的電與持牌人所經營的電與持牌人所經營的電與持牌人所經營的電

訊網絡訊網絡訊網絡訊網絡、電訊系統、電訊系統、電訊系統、電訊系統、電訊裝置或電訊服務有關、電訊裝置或電訊服務有關、電訊裝置或電訊服務有關、電訊裝置或電訊服務有關的資料，抄印該等

資料或從該等資料取得摘錄。這種權力更具局限性，而且是局長

為確保持牌人遵守牌照和條例規定所必需的，而這種權力可能須

於進行定期檢查時例行地行使。至於進入處所查閱及檢取與刑事

罪行有關的資料，若獲《廉政公署條例》授權的人員有理由相信

任何物件包含該條例第 10 條所訂罪行的證據，該條例 (在第 10 條

及 10C 條的指定情況下 )並無無無無規定有關人員必須在檢取有關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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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申請手令。不過，《電訊條例》現有第 35 條規定，局長或獲局

長授權的人員在進入作居住用途居住用途居住用途居住用途的處所搜查其基於合理理由懷疑

觸犯電訊條例所訂罪行的任何物件前，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獲裁判官發給手令。

附件 B (只備英文本 )載有《稅務條例》及《廉政公署條例》的有

關摘錄。

10. 我們認為將條例草案內的建議與海外司法管轄區電訊

規管機構的有關權力加以比較，會較為適當。正如較早前發出的

文件 [CB(1)141/99/00(03)]所載，其他國家例如加拿大、英國及澳

洲的規管機構均獲賦予類似的法定權力，可索取及進入處所查閱

與行使其職能和權力相關的文件及資料。因此，條例草案內的建

議符合外國更為寬鬆的規管制度的做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


